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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條 為有效整合課程，規範系所開課原則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第 2 條 各系之開課時數總量管制： 

一、 各系所入學生課程規劃畢業學分數統一訂為四技128 學分、研究

所 36 學分。 

二、 各系所各年級畢業前可開之專業課程時數： 

1. 四技： 

(1) 1 班：專業必修 40 學分、專業選修 60 學分。 

(2) 2 班：2 班各自專業必修 40 學分、2 班專業選修總計 90 學分。 

(3) 3 班：3 班各自專業必修 40 學分、3 班專業選修總計 120 學分。 

2. 研究所： 

系所合一或一系多所皆合併計算大學部及碩士班開課時數，依

據各系所學生人數，以生師比 25：1 推算出各系所應有之教師

數，乘以 8 小時，公式為「加權後學生人數(大學部人數×1、碩

士班人數×2)÷25×8」，小數點無條件進位。 

無大學部之獨立研究所開課時數總量管制上限為現有專任教

師數×8 小時。 

第 3 條 各系所開設實習課程，不論必選修皆列入總量計算，唯以學生修課比

例計算所占學分總量，公式為「(學生人數/50×實習學分數)」，小數點無

條件捨去。 

第 4 條 通識選修課程開課鐘點，以學生人數除以 56 為開課上限。 

第 5 條 各系所依規定時數開課有實際困難者，得專案簽請校長核准後開課。

第 6 條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審議，提行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 

時亦同。 


